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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约瑟夫·戴斯先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瑞士) 
 

 

因主席缺席，副主席阿斯卡罗夫先生(乌兹别克

斯坦)主持会议。 

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。 

议程项目 13(续) 

联合国经济、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

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

 决议草案(0HA/65/L.86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成员们记得，大会在

2010年 11月23日第52次全体会议上就分别题为“千

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”和“加强联合国系统”

的议程项目 115 和 120 进行了联合辩论。 

 成员们还记得，大会分别在第 9 次、第 41 次、

第 100 次和第 105 次全体会议上，在议程项目 13 和

115 下通过了第 65/1 号、第 65/7 号、第 65/281 号及

第 65/285 号决议。此外，大会还分别在第 52次和第

72 次全体会议上，在议程项目 13 下通过了第 65/10

号和第 65/234 号决议。 

 我现在请不丹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 1HA/65/L.86。 

 旺楚克先生(不丹)(以英语发言)：我非常荣幸地

代表各提案国介绍文件 2HA/65/L.86所载的题为“幸福：

走全面发展之路”的决议草案。 

 这项决议草案是经过两次不限成员名额的协商

和数轮双边谈判达成的。我谨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代表

团的积极参加、建设性贡献，以及在整个过程中表现

出的卓越的合作精神。 

 提出这项决议草案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，即时机

已经成熟，我们需要开始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议题。

近来，世界面临一系列危机。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

应对，但这些危机正变得更加明显和频繁。若不解决

常规经济和发展结构与模式的最根本问题，我们的各

种解决办法充其量也只是暂时的、象征性的。 

 我们深受鼓舞的是，越来越多的思想家、经济学

家和政治领导人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他们正在寻找

办法，使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、整体性和人性化。在

这一努力中，若干会员国已采取主动制定幸福和福祉

指标。决议草案反映了这一重要精神，并请这些国家

进一步制定能更好地体现追求幸福和福祉的措施，以

指导其公共政策。 

 决议草案还请那些已主动制定新的指标的会员

国向秘书长通报有关情况。我们认为，这将是对推动

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一项及

时、重要的贡献。在这一兴趣的鼓励下，并为了在联

合国启动有关幸福的讨论进程，我国政府已建议在大

会下届会议上举行一次主题为幸福和福祉的小组讨

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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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往充实、有意义和幸福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

目标。实际上，这是我们的人生真谛。追求幸福是一

个严肃的问题，而我们感到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已

刻不容缓。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数量就证实了这一

点。我们相信，这项决议草案将是在联合国对幸福和

福祉问题进行充实和有益讨论的开始。 

 最后，我国代表团请求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

议草案。最后，请允许我祝愿全体成员生活幸福美满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们现在着手审议题为

“幸福：走全面发展之路”的决议草案 3HA/65/L.86。 

 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。 

 埃利奥特女士(大会和会议管理部)(以英语发

言)：关于题为“幸福：走全面发展之路”的第

4HA/65/L.86 号决议草案，我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

五三条，代表秘书长就所涉经费问题正式作以下说

明。 

 根据决议草案第 4段的规定，大会将请秘书长征

求会员国及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对追求幸福和福祉

问题的意见，并将此类意见送交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

进一步审议。 

 将由秘书长送交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审议的报

告，将增加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编制文件的工作量。因

此，2012 年将在第 2款(大会和经济理事会和会议管

理部)下追加经费 52 300美元，以便将估计有 8 500

字的该报告翻译成所有 6种正式语文并印发。 

 如果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，秘书长将在大会核准

的 2012-2013 两年期资源范围内，尽一切努力尽量提

供这些文件服务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大会现在将就决议草案

5HA/65/L.86 作出决定。 

 我再请秘书处代表发言。 

 埃利奥特女士(大会和会议管理部)(以英语发

言)：我谨宣布，自本决议草案提交以来，除其中所

列提案国外，下列国家已加入成为提案国：安道尔、

克罗地亚、古巴、冰岛、摩纳哥、黑山、新西兰、巴

拿马、秘鲁、圣马力诺、塞尔维亚、所罗门群岛和越

南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

定通过决议草案 6HA/65/L.86？ 

决议草案 7HA/65/L.86 获得通过(第 65/309 号决

议)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

目 13的审议。 

议程项目 53(续) 

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

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(第四委员会)的报

告(8HA/65/424/Add.1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根据议事规则第 66条，

如果没有人提出任何提案，我将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

摆在大会面前的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报告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因此，发言将仅限于解

释投票理由。各代表团关于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

会的建议的立场已在委员会阐明，并反映在相关正式

纪录中。我谨提请各位成员注意，根据第 34/401 号

决定第 7段，大会同意： 

“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决

议草案，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发言一次解释其投

票理由，即在委员会，或是在全体会议，但该代

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的票与其在委员会所投的

票有所不同时，不在此限。” 

 我还谨提请各代表团注意，同样根据第 34/401

号决定，解释投票理由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，各代表

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。 

 在我们开始就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报

告中所载的建议采取行动之前，我谨通知各位代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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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预先另行通知，我们将以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

委员会采用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。 

 大会面前摆着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在其

报告第 6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。 

 大会现在将就题为“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

方面的全盘审查”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。特别政治和

非殖民化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。我是否

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？ 

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(第 65/310 号决议)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

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53 的审议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议程项目 121(续) 

使用多种语文 

秘书长报告(9HA/65/488) 

决议草案(10HA/65/L.85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

发言，介绍决议草案(11HA/65/L.85)。 

 迪阿洛先生(塞内加尔)(以法语发言)：我荣幸地

介绍题为“使用多种语文”的决议草案 12HA/65/L.85。

这项决议草案是许多高强度谈判的结果，而整个谈判

过程真正充满了一种建设性的精神。请允许我衷心感

谢对此感兴趣的所有代表团，特别是积极参加相关磋

商的许多代表团。我还愿特别提及所有本着对促进使

用多种语文的共同愿望，毫不犹豫地同意成为该决议

草案提案国的会员国。使用多种语文正是联合国的优

势所在。 

 我还要借此机会，赞扬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

书长兼使用多种语文问题协调员赤阪清隆先生所做

的出色工作。他承诺推动这个对于会员国如此重要的

问题并随时提供协助，这使我们得以自其任命以来取

得显著进展。 

 我还愿强调秘书处在提供服务时随叫随到，这一

点很重要，而且服务质量良好，在整个进程中，它针

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澄清并提供了有关不同项

目的信息。 

 平等对待联合国的六种正式语文仍是我们按照

《联合国宪章》所述建立堪称典范的合作与有效伙伴

关系这一愿望的一个核心要素。它保障每个会员国都

有可能以它自己选择的语文来解释、推动和捍卫其立

场，从而构成了有成效、高效率使用多种语文的基石，

正因为如此，使用多种语文就更有必要。 

 秘书长关于使用多种语文问题的报告(13HA/65/488)

强调了这种根本必要性。该报告为决议草案

14HA/65/L.85 奠定了广泛基础。该决议草案回顾了严格

遵守联合国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原则，并重申有必要

改进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来提供联合国正式文件的

情况。同样，案文中还强调有必要通过订立关于促进

联合国与语言专家培训机构之间合作的指导原则，在

管理联合国人力资源方面充分考虑会员国的语文多

样性。 

 积极有效地使用多种语文显然有助于秘书处不

同部门和事务厅之间更为有效地沟通。重要的是要敦

促联合国特别关注外部沟通的问题。在铭记这一点的

同时，这项决议草案强调，使用多种语文通过确保了

解当地民众并确保参与维和行动人员之间彼此了解，

从而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。 

 为成功发挥其作用，联合国就必须使用世界各国

人民自已的语言来向其传达信息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

联合国就必须继续在语言多样性基础上使其沟通工

具现代化，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而平等地获取信

息。 

 最后，我还愿重申，我们希望看到载于文件

15HA/65/L.85 题为“使用多种语文”的决议草案能像惯

常那样获得一致通过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大会现在审议题为“使

用多种语文”的决议草案 16HA/65/L.8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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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。 

 埃利奥特女士(大会和会议管理部)(以英语发

言 )：关于题为“使用多种语文”的决议草案

17HA/65/L.85，我谨代表秘书长，根据大会议程规则第

153条，正式就所涉经费问题作以下说明。 

 根据该决议草案第 28 段的规定，大会将敦促秘

书处利用现有资源，将所有维和培训文件翻译为联合

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，以确保所有会员国都能使用这

些文件。 

 第 28 段中提及把文件翻译为 6 种正式语文。需

要指出的是，秘书处的工作语文是英文和法文，当前，

维和培训文件在自愿捐助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从英文

译为法文。 

 此外，第 28 段还提及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翻译。

在这方面，将尽可能利用秘书处可支配的此方面自愿

捐助款项，来完成将维和培训文件译为 6种正式语文

的工作。为此，秘书长将尽一切努力，尽可能利用

2010-2011 两年期的现有资源来提供翻译服务，之后，

将视大会对未来各两年期授权资源的多少而定。 

 因此，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18HA/65/L.85，将不

会产生任何所涉方案预算问题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大会现在就决议草案

19HA/65/L.85 作出决定。 

 我现在请秘书处代表发言。 

 埃利奥特女士(大会和会议管理部)(以英语发

言)：我谨宣布，自这项决议草案提交以来，除文件

20HA/65/L.85 中所列国家之外，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

案的提案国：亚美尼亚、澳大利亚、智利、科特迪瓦、

克罗地亚、厄瓜多尔、埃及、芬兰、危地马拉、洪都

拉斯、匈牙利、爱尔兰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立陶

宛、马耳他、巴拿马、葡萄牙、圣卢西亚、西班牙、

斯里兰卡、瑞士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

定通过决议草案 21HA/65/L.85？ 

决议草案 22HA/65/L.85 获得通过(第 65/311 号决

议)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

望结束其对议程项目 121 的审议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议程项目 126(续) 

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

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

 决定草案(23HA/65/L.83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会员国记得，在 1 月 14

日的第 74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通过了第 65/413 号决

定。 

 大会现在将就决定草案 24HA/65/L.83 采取行动。我

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该决定草案？ 

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

议程项目 126 的审议。 

 上午 10 时 40 分散会。

 


